附件：
2021年度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义务教育专项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中央下达泾源县2020年义务教育专项资金3,105.20万元。

（二）本级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下达义务教育专项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自治区下达泾源县2021年义务教育专项资金1,066.92万元。
2、市县本级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固原市、泾源县未安排预算资金。
（三）绩效目标情况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泾源县教育体育局所属学校公用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等，具体绩效目标情况包括：
1、为义务教育阶段13003名学生实施免学费，下拨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1654万元；
2、泾源县第三小学等12所学校进行校舍维修、附属设施建设等确保学校校舍安全，巩固完善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改善办学条件；
3、打造4所学党史、思想建设阵地示范学校，安排资金150万元，补助农村薄弱学校公用经费137.2万元；
4、安排劳动教育资金8万元，逐步提升2-3所劳动教育示范基地；
5、完成2021年度春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六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涉及全县义务教育阶段预计5900人左右；
6、为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发放工资164万元，保障泾源一中和高级中学正常教育教学，现在岗特岗教师10人；
7、严格执行每天早餐0.6元、午餐5.0元标准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健康成长，改善我县农村中小学生（早餐惠及中小学生含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11115人，午餐惠及农村义务教育在校生7246人）的营养状况；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度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总额为5,436,35万元。
2021年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达泾源县2021年义务教育专项资金4,172.1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105.20万元，自治区资金1,066.92万元。另外上年结余资金1,264.2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及所属单位累计支出义务教育专项资金3,989.03万元，预算执行率达73.38%，其中：
（1）泾源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本级预算资金1,734.97万元，累计支付653.44万元，预算执行率37.66%；
（2）泾河源镇中心小学预算资金533.54万元，累计支出533.54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3）泾源高级中学预算资金200.93万元，累计支出182.50万元，预算执行率90.83%；
（4）泾源县城关第二小学预算资金425.16万元累计支出，385.10万元，预算执行率90.58%；
（5）泾源县城关第一小学预算资金136.24万元，累计支出90.72万元，预算执行率66.59%；
（6）泾源县大湾乡中心小学预算资金190.10万元，累计支出160.16万元，预算执行率84.25%；
（7）泾源县大湾中学预算资金71.18万元，累计支出63.77万元，预算执行率89.59%；
（8）泾源县第三小学预算资金529.55万元，累计支出400.47万元，预算执行率75.62%；
（9）泾源县第一中学预算资金519.57万元，累计支出484.06万元，预算执行率93.17%；
（10）泾源县黄花乡中心小学预算资金294.77万元，累计支出269.18万元，预算执行率91.32%；
（11）泾源县六盘山镇第一小学预算资金138.00万元，累计支出138.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12）泾源县什字中学预算资金52.17万元，累计支出45.79万元，预算执行率87.76%；
（13）泾源县新民乡九年制学校预算资金352.91万元，累计支出339.44，预算执行率96.18%；
（14）泾源县兴盛民族小学预算资金257.25万元，累计支出242.86万元，预算执行率94.41%。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宁财教发〔2021〕211号）管理义务教育专项资金，落实经费管理主体责任，组织相关项目实施，加强县域内相关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和使用，向不足100人补齐资金共计222.56万元。同时加强义务教育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督促指导各学校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强化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管理，联合财政双审制度，及时纠正偏差，提高义务教育专项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用于所属县城5所学校和7个乡镇学区，覆盖60所学校。
全县现有在校学生13003人，其中：六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5734人/次；
全县共49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初中2所、小学47所）采用学校食堂供餐模式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惠民工程，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11115人（早餐惠及中小学生含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11115人，午餐惠及农村义务教育在校生7483人）；免费农村享受营养改善的学生覆盖率100%。
全县在岗特岗教师10人，工资补助全部按时足额发放，并缴纳“特岗人员五险一金”，为特岗教师扎根基层奠定了坚实基础。
(2)质量指标。

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及时拨付，有效保障了全县60余所中小学的正常运转，经费拨付符合财政预算下达用途的规定；特岗教师到岗率达到100%，特岗教师胜任教育教学要求合格率100%；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达100%，办公条件得以有效改善率；营养改善食品质量合格率100%；学生生活补助标准达标率100%，受助学生信息真实准确，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未出现学生家长投诉、反映问题等情况。
(3)时效指标。

2021年义务教育专项经费及时下达所属学区、学校，校舍维修及时率达98%；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时效按学期完成发放；特岗教师工资全部拨付至相关学校，由学校发放按月完成支付；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及时拨付食材供应企业，未出现因资金问题导致的食材供应中断等问题。

(4)成本指标。

泾源县教育局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宁财教发〔2021〕211号）规定的相关标准拨付经费，主要包括：

按照各学校在校生数，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小学650元/生•年、初中850元/生•年；取暖费100元/生•年，寄宿制学校增加200元/生•年，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学校增加60元/生•年，不足100人规模学校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

家庭困难学校资助补助小学年生均1000元，初中1250元；

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3.82万元/年•人；

营养改善计划按照每生每天5.6元（早餐0.6元一个鸡蛋、午餐5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公用经费保障正常教育教学运转，有效改善了所属中小学办学条件，促进了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社会效益明显；

家庭困难学生资助资金真正落实到了困难学生家长手中，保证每一名在校家庭困难学生能够安心在校学习生活，顺利完成学业；

营养改善计划惠及农村学生11115人，覆盖率100%，受益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得以有效降低；

2021年在岗的10名特岗教师，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工资补助的发放为特岗教师扎根基层奠定了坚实基础，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不断完善。

（2）可持续影响

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拨付，促进了人才培养，体现了教育公平，促进了社会公平。经费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使得学生安心在校学习生活，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逐年巩固，未出现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辍学的情况，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完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不断提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学生、学生家长、学校教师等利益相关方对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经费政策满意度均超过95%，家长、教师一致认为学生上课注意力明显提高，对学生成绩提高作用很大。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资金已连续多年进行，在此期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不断积累经验，认真贯彻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学习其他市县好的经验与做法并认真总结，2021年实施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将为以后资金的管理和分配提供依据，拟通过泾源县人民政府网站、自治区教育厅网站等渠道向各受益学校公开。
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公用经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公用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财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泾源县教育体育局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3,673.43
	2,564.11
	69.8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062.20
	1,616.21
	78.37%

	
	地方资金
	347.00
	
	0.00%

	
	其他资金
	1,264.23
	947.90
	74.98%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目标1：为义务教育阶段13003名学生实施免学费、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下拨公用经费共计1654万元；
目标2：泾源县第三小学等12所学校进行校舍维修、附属设施建设等460万元，确保学校校舍安全，巩固完善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改善办学条件；
目标3：打造4所学党史、思想建设阵地示范学校，安排资金150万元，补助农村薄弱学校公用经费137.2万元；
目标4：安排劳动教育资金8万元，逐步提升2-3所劳动教育示范基地。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公用经费拨付，校舍维修资金、劳动教育资金等全部拨付至相关学校；所属学区、学校累计支出2564.11万元（含上年结余），有效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转。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学校数
	60余所
	60
	

	
	
	
	受益学生数
	13003人
	13003人
	

	
	
	
	生均公用经费
	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小学650元/年
初中850元/年
	

	
	
	质量指标
	公用经费享受比例
	100.00%
	100.00%
	

	
	
	
	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
	100.00%
	100.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时效
	及时拨付
	及时完成拨付
	

	
	
	
	校舍维修及时率
	95.00%
	98%
	

	
	
	成本指标
	公用经费
	1654万元
	1109.58
	

	
	
	
	校舍维修、附属设施建设
	460万元
	308.59
	

	
	
	
	打造4所学党史、思想建设阵地示范学校
	150万元
	100.63
	

	
	
	
	补助农村薄弱学校公用经费
	137.2万元
	92.04
	

	
	
	
	劳动教育资金
	8万元
	5.3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学校公共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逐步提升
	

	
	
	
	提升学校业务保障能力
	有效提升
	逐步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不断提升
	不断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校和教师满意度
	95.00%
	98%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5.00%
	100%
	

	说明
	无


2021年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区域（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支持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中央下达泾源县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338.87万元。
主要用于学前教育“一免一补”、“学前两年”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助学金，高中学校学生助学金等。
（二）本级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下达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达泾源县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302.89万元。
主要用于普通高中学生国家助学金，学前教育“一免一补”、“学前两年”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免学费、生助学金等。
2.市县本级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市、县财政未安排预算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度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资金总额为664.76万元。
2021年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当年下达泾源县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641.7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38.87万元，自治区资金302.89万元。另外，上年结余资金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及所属泾源县民资职业中学累计支出644.76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其中：
泾源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本级预算资金636.12万元；
泾源县职业中学预算资金8.64万元（含上年结转资金3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依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9〕19号）管理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资金，落实经费管理主体责任，组织相关项目实施，加强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的统筹安排和使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1年春秋学期资助各学段学生累计7090人/次，其中：学前教育春秋学期累计补助2833人/次（一免一补1928人/次，学前两年春秋累计补助905人/次）；高中教育春秋学期补助3797人/次（国家助学金1915人/次；免学费1882人/次）；中职教育春秋学期累计补助460人/次（国家助学金231人/次；“9+3”资助229人/次）。

(2)质量指标。
2021年应助学生覆盖率100%，所有资助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受助学生信息真实准确，未出现学生家长投诉、反映问题等情况。

(3)时效指标。

所属各学校认真组织应助生统计工作，按期上报至教育体育局，除泾源县民族职业中学涉及部分9+3资助资金及免学费资金外，学生资助资金统一由教育体育局审核后，分春秋两季实施，并通过财政直接支付系统支付至学生家长账户。

(4)成本指标。

2021年学生资助标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学前教育“一免一补”资助用于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免除保教费750元/生·学期，补助伙食费450元/生·学期；学前教育学前两年资助金500元/学期·人；职业中学9+3专项资金补助标准250/学期·人；职业中学助学金，标准分三档，第一档为1100元/生·学期，二档为1000元/生·学期，三档为900元/生·学期；高中补助资金，标准分三档，第一档为1250元/生·学期，二档为1000元/生·学期，三档为750元/生·学期。

助学金、免学费金、生活费补助等均依据各自标准均根据自治区相关文件标准，分档次发放受助学生。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通过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发放，应助学生100%覆盖，因贫失学率为0，教育公平程度不断提升，减轻了家庭困难学生生活压力，困难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社会效益显著。职业中学免学费资金及时拨付，有效提升了学校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了学校业务保障能力，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社会吸引力不断增强。
(2)可持续影响
同时，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有效提高了受支持学校办学的运转能力和水平，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资助资金发放后，针对资金发放过程、受助学生满意度等问题，随机抽取了部分学校、学生进行了调查，满意度达到98%，超过预期目标值。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项目组织实施未出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将为以后资金的管理和分配提供依据，拟通过泾源县人民政府网站、自治区教育厅网站等渠道向各受益学校公开。

附件：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年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各级各类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财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泾源县教育体育局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644.76
	644.76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38.87
	338.87
	100%

	
	地方资金
	302.89
	302.89
	100%

	
	其他资金
	3.00
	3.00
	100%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目标1：“9+3”职业教育资金为泾源县民族职业中学110名在校学生在校期间每人每学年住宿费400.00元标准，预算资金44000.00元。
目标2：为泾源县民族职业中学110名在校学生在校期间每人每学年课本费200.00元标准，预算资金22000.00元。
目标3：为泾源县民族职业中学110名在校学生在校期间每人每学年生活补助费500.00元标准，预算55000.00元。
目标4：“9+3”职业教育资金剩余预算资金15900.00元补贴学校所设专业需要外聘教师讲课费。
指标5：2021年度春、秋季学期中职资助“免学费”和“职业教育助学金”预计107人享受资助。
指标6：2021年度春、秋季学期高中资助“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预计855人次享受资助。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度春、秋季学期中职资助“免学费”和“职业教育助学金”完成122人享受资助。
2021年度春季学期高中资助“免学费”和“职业教育助学金”846人享受资助，2021年度春季学期高中资助“免学费”和“职业教育助学金”1069人享受资助。
学前教育春秋学期累计补助2833人/次，一免一补1928人/次，学前两年春秋累计补助905人/次。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费补助职业教育学生数
	110人
	春季:107人
秋季:124人
	

	
	
	
	受资助幼儿人数
	1610人次
	一免一补：
春季：963
秋季：965
学前两年：
春季：489
秋季：416
	

	
	
	
	经费补助高中教育学生数
	855人
	春季：846
秋季：1069
	

	
	
	质量指标
	应助学生覆盖率
	100%
	100.00%
	

	
	
	
	学生生活补助
	按时发放
	已按时发放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发放时间
	及时拨付
	已及时拨付
	

	
	
	成本指标
	职业中学9+3专项资金补助标准
	250/学期·人
	250/学期·人
	

	
	
	
	高中国家助学金
	750/1000/1250元
	750/1000/1250元
	

	
	
	
	“一免一补”资助金
	1200元/学期·人
	1200元/学期·人
	

	
	
	
	学前两年资助金
	500元/学期·人
	500元/学期·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学校公共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提升学校业务保障能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社会吸引力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
	

	
	
	
	建档立卡贫困户幼儿全程全部接受资助的比例
	100.00%
	100.00%
	

	
	
	
	幼儿园阶段毛入学率
	≥88%
	90%
	

	
	
	
	受助学生全部覆盖，因贫失学率为0，教育公平程度不断提升。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减轻家庭困难学生生活压力帮助困难学生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变化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受支持学校办学的运转能力和水平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情况
	有力推动
	有力推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校和教师满意度
	95.00%
	98%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5.00%
	98%
	

	说明
	无


2021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特殊教育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中央下达特殊教育补助资金7万元。

资金用于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使对残疾儿童公平享受教育资源，具体包括采购随班就读教学设备，解决对现有残疾儿童、少年进行上门施教的教师差旅费报销问题等。

（二）本级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下达特殊教育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未下达泾源县特殊教育补助资金。

2.市县本级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市、县未安排预算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度特殊教育补助资金总额为56.68万元。

2021年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达泾源县特殊教育补助资金7万元，全部为中央资金，另外上年结余资金49.6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及所属单位累计支出特殊教育补助资金54.88万元，预算执行率达96.82%，其中：

（1）泾源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本级预算资金39.68万元，累计支出39.68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2）泾河源镇中心小学预算资金0.25万元，累计支出0.2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3）泾源高级中学预算资金0.75万元，累计支出0.7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4）泾源县城关第二小学预算资金1.13万元，累计支出1.13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5）泾源县城关第一小学预算资金0.25万元，累计支出0.13万元，预算执行率53.72%；

（6）泾源县大湾乡中心小学预算资金0.63万元，累计支出0.63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7）泾源县第三小学预算资金10.50万元，累计支出10.34万余，预算执行率98.50%；

（8）泾源县第一中学预算资金1.38万元，专项资金未支出；

（9）泾源县黄花乡中心小学预算资金0.38万元，累计支出0.38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10）泾源县六盘山镇第一小学预算资金0.25万元，累计支出0.2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11）泾源县什字中学预算资金0.25万元，累计支出0.2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12）泾源县新民乡九年制学校预算资金0.88万元，累计支出0.72万元，预算执行率82.17%；

（13）泾源县兴盛民族小学预算资金0.38万元，累计支出0.38万元，预算执行率100.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依据《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72号）管理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组织相关项目实施。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1年泾源县教育体育局拨付所属12所学校特殊教育补助资金总计7万元，用于上门教师差旅费等支出，累计受益送教上门重度残疾学生共计56人。另外上年结余资金49.68万元，用于泾源县2020年普通学校随班就读资源教室相关设备采购，涉及泾源县第一中学、泾源县园子民族小学、六盘山第一小学、黄花乡平凉庄民族小学共4所学校。

数量指标均达到预期设定值。

（2）质量指标。

通过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的拨付，送教上门教师差旅费得以及时报销，送教上门重度残疾学生覆盖率达100%，学生家长对送教质量满意度不断提高。

（3）时效指标。

除泾源县第一中学外，其他各学校均按期于2021年完成资金支付，支付率达97%，另外泾源县第一中学已制定了资金使用计划，预计2022年初实施完成。

（4）成本指标。

各学校根据规定，成本标准控制在预算资金范围之内，当年资金累计支出5.2万元，上年结余资金49.68万元全部用于特殊儿童相适应的教学用具、学习用具，随班就读教学设备采购，未出现未超支情况。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为保障特殊儿童公平享受教育资源提供了财力支持，也使国家政策惠及每个残疾儿童、少年和家庭，特殊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服务体系得到了逐步完善，提高了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教育质量。
（2）可持续影响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同时也为实现特殊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对受益学校学生、教师随机调查，满意度在95%以上，达到预期目标值。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除个别学校未及时组织实施外，未出现明显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将为以后资金的管理和分配提供依据，拟通过泾源县人民政府网站、自治区教育厅网站等渠道向各受益学校公开。

附件：2021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教育部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泾源县教育体育局
	资金使用单位
	泾源县教育体育局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6.68 
	          54.88 
	96.8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00 
	          5.20 
	74.23%

	
	       地方资金
	             -   
	           -   
	

	
	        其他资金
	   49.68 
	          49.68 
	100.00%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采购随班就读教学设备，解决对现有残疾儿童、少年进行上门施教的教师差旅费等。
	已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送教上门重度残疾学生数
	56人
	56人
	

	
	
	质量指标
	送教上门重度残疾学生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率
	100%
	97%
	

	
	
	成本指标
	送教上门重度残疾学生教师交通费补助
	7万元
	5.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完善特殊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服务体系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提高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教育质量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实现特殊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
	稳步提升
	稳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学生及家长
	≧90%
	95%
	

	
	
	
	送教上门教师
	≧90%
	95%
	

	说明
	无





